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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般原则 

1.  预防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在工作中频

繁遇到报复的问题。就本政策而言，“报复”一词的含义包括缔约国公共机关或

官员实施、准许或容忍因“任何人或组织向预防小组委员会或其成员提供任何资

料，不论真实与否，对该人或该组织的任何惩处”所致的行为或不作为(《禁止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15 条)。 

2.  小组委员会忆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第 13 条和《任择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保护酷刑行为的受害人、申诉人

和证人不因寻求与或与小组委员会合作而遭受任何虐待或恐吓。 

3.  小组委员会对于确保其根据《任择议定书》履行职能时所接触人员的处境不

受影响十分关心。若受影响，小组委员会的预防任务，包括“不造成伤害”的基

本要务，便岌岌可危。正如秘书长在 2011 年于纽约举行的报复问题高级别小组

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所说，“没有与我们合作的那些人，联合国就不可能为增进人

权做出宝贵的工作”。 

4.  小组委员会忆及，缔约国承担着确保《任择议定书》第 15 条得到恪守的首

要责任。各国必须确保所有指称的报复和恐吓行为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调

查，确保将责任者绳之以法，为受害者提供适当补救。 

5.  小组委员会通过其积极主动的政策，明确表示对报复行为采取决不妥协的立

场，而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预防工作。这项工作包括探究报复行为的制度性原

因。小组委员会的所有活动均考虑到这项政策，尤其是在筹备查访阶段、查访期

间或查访之后。 

6.  小组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实践，尤其是访谈工作，都反映出依照本政策预防报

复行为的必要性。 

7.  在执行本政策时，小组委员会将考虑到《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并反映在《反

对恐吓或报复准则》(“圣何塞准则”)(HRI/MC/2015/6)中的保密原则。 

8.  小组委员会将： 

(a) 指定一名成员担任报复问题报告员，负责依照“圣何塞准则”监督本

政策的执行情况，协调小组委员会在报复问题方面的各项活动，并酌情与相关国

家、区域和国际机构进行联络； 

(b) 酌情与《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就报复问题展开集体讨论或双边会议； 

(c) 参照国家的具体需求，商定国家预防机制为应对报复行为应遵循的程

序； 

(d) 对本政策不断进行审评。 

9.  “圣何塞准则”是本政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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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业务惯例 

10.  应尽快将所有关于恐吓或报复向小组委员会或国家预防机制寻求合作或进

行合作的个人、团体或国家预防机制的指控知会小组委员会报复问题报告员。小

组委员会和国家预防机制应采取步骤，确保得到涉及这些指控的所有相关信息。

报告员或国家查访联络员应尽早请秘书处将指控知会小组委员会主席。 

11.  有关恐吓或报复行为的指控可通过口头或书面提交，也可秘密提交。应保

留收到的一切有关恐吓或报复指控的详细记录。 

12.  报告员对指控应尽快进行评估，评估时应广泛利用各种信息源。信息源包

括缔约国、有关个人、秘书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及

其驻地人员、联合国其他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国家预防机制和民间社会。初步

评估之前，所有事件均应称作指控的恐吓或报复。报告员在初步评估过程中可咨

询和联络相关国别报告员，同时铭记保密原则。 

13.  报告员应同指控遭到恐吓或报复的个人或群体或其代理人保持接触，并确

定每个案件最妥善的行动方针。在此过程中，报告员应考虑与条约机构寻求合作

与进行合作可能对指控遭到恐吓或报复的个人或群体或可能受此行动影响的其他

人造成的后果。 

14.  报告员将把得出的结论通知主席。如果恐吓或报复看似发生或可能已发

生，报告员将通知主席并向主席提议可采取的行动方针。如果有国别报告员，还

应知会报告员并征求其意见。随后应按小组委员会的惯例和程序作出决定。 

15.  小组委员会应将报复问题报告员和国别报告员就恐吓或报复问题的情况更

新作为一个常设议程项目，每年审议。 

  特定措施 

16.  凡有可能，小组委员会应采取步骤防止恐吓和报复。预防措施可包括：请

个人或群体以保密方式提供资料，并提醒缔约国负有首要义务，必须防止和避免

对与小组委员会寻求合作或进行合作的个人和群体实施任何恐吓或报复行为。 

  保护措施 

17.  个人或群体据称因寻求联络或曾经联络小组委员会，包括因在人权条约机

构个人来文程序框架内向小组委员会提出、考虑提出或尝试提出正式申诉而面临

遭恐吓或报复风险的，相关委员会可请相关缔约国采取措施保护所涉个人或群

体。此种措施可包括要求避免实施任何恐吓或报复行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

护面临风险的人员。可要求缔约国在规定期限内向小组委员会提供资料，说明为

落实要求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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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认识 

18.  小组委员会将实施举措，申明同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恐吓或报复至关

重要。这些举措可包括：将保护民间社会成员和其他各方列为同缔约国的非正式

会议的常设议程项目，广泛传播本政策，并发表公开声明，或可同其他人权机制

联合发表。 

 三. 应实施的具体措施 

  以保密方式向缔约国主管部门提出关切 

19.  收到有关恐吓或报复的指控时，经酌情征得有关个人或群体同意后，小组

委员会将酌情联络缔约国，要求获取资料，表达关切，并要求开展调查和立即终

止恐吓或报复行为。小组委员会还可通过保密信函或会见缔约国常驻代表团代表

或任何其他适当方式，与国家主管部门悄然互动。 

20.  条约机构会议期间如遇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或危险，应请联合国安全和安

保部采取适当保安措施。 

21.  与缔约国接触时，小组委员会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个人和群体免受恐吓

或报复。 

22.  小组委员会可酌情就恐吓或报复的具体事件或一般惯例发表公开声明，并

向国际和国内媒体机构分发，或向媒体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 

23.  小组委员会可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协助，以期实现停止指控的恐吓

或报复行为。 

24.  收到恐吓或报复的指控后，除小组委员会自身采取的行动外，秘书处还可

告知提出此种指控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可向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等人

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提交紧急来文。小组委员会也可酌情将此种指控转

交其他机制和程序，包括国家预防机制在内，以促进高效、有效而协调的应对。 

  后续行动 

25.  小组委员会可酌情请联合国驻地协调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合国各机

构、维持和平行动或任何其他适当机构或代表向人权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政治机

构提出关于恐吓或报复的问题，请其采取步骤，支持因与小组委员会寻求合作或

进行合作而遭恐吓或可能遭受报复的个人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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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与查访相关的业务惯例 

  信函、报告和后续行动请求 

26.  小组委员会将酌情在信函、报告和后续行动请求中请缔约国采取必要措

施，保护个人和群体免受恐吓或报复。 

27.  进行查访前，小组委员会依照本政策贯彻以下措施： 

(a) 小组委员会在将查访计划知会缔约国(见《任择议定书》第 13 条第(2)

款)的同时，也应向其通报本政策文件，要求缔约国提醒小组委员会在查访期间

或之后可能联络的所有人注意本政策。 

(b) 在筹备查访或访问期间，小组委员会将审查有关方面提供的所有与受

访国发生报复行为有关的资料； 

(c) 小组委员会代表团将指定一名成员担任报复问题联络员； 

(d) 如果可能出现报复行为一事成为令人关切的问题，小组委员会可致函

缔约国，或要求会晤缔约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或

以其他任何适当方式与缔约国联络，提醒缔约国注意小组委员会关切的问题； 

(e) 小组委员会将编写一份关于报复问题的简要说明，在查访期间分发。 

28.  查访期间，如果小组委员得知某一个人或群体害怕恐吓或报复，或存在恐

吓或报复的风险，或已经发生了恐吓或报复行为，小组委员会将采取其认为在当

时情况下适当、有效的措施，其中可包括：  

(a) 请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立即关注该关切问题； 

(b) 向被剥夺自由人员关押设施的负责人提出这一问题； 

(c) 重返曾访问过的设施； 

(d) 查访结束向主管部门做最后情况通报时再次提出其关切的问题； 

(e) 要求国家预防机制对小组委员会查访过的场所进行后续查访； 

(f) 要求相关机构，包括民间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和专门的非政府组织，

对小组委员会查访过的场所进行后续查访； 

(g) 通过外交渠道向《任择议定书》缔约国提出关切的问题； 

(h) 请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和其他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在它们能够提供

协助的情况下，支持处理报复问题，包括审查它们可能掌握的与报复有关的资

料； 

(i) 通过地方媒体和国际媒体等适当渠道，强调有发生报复或制裁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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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如果缔约国没有给予充分合作，以至于小组委员会认为其查访有失败

的危险，可依照小组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便利小组委员会查访的义务的声明(CAT/ 

OP/24/1)，暂停查访或采取其他措施。 

29.  查访之后： 

(a) 报复问题联络员将确保所发现的任何与报复有关的额外资料均在访问

报告中得到反映； 

(b) 联络员将就可能需要进一步采取的任何措施向代表团团长和小组委员

会主席团提出建议； 

(c) 小组委员会可选择采取《任择议定书》第 16 条第(4)款针对缔约国不予

合作问题规定的其他措施。 

     


